
联合会主席团产生与职责

一、主席团的产生

1．主席团候选人由个人自荐和各班选举、提名等方式产生；主

席团由 MBA 联合会换届大会选举产生，而后经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主席、副主席及秘书长，经 MBA 中心批准后任命。为保证联合会的传

承性，上一届副主席可直接进入下一届换届选举的主席候选人名单，

无需再次参与竞选。

2．各部门实行分管副主席负责制。

3．联合会新增部门或裁减部门由主席团提名并表决通过。

二、联合会的目标：

1.代表 MBA 学员的利益，作为会员与 MBA 中心及校友之间的桥梁

和纽带，向院校提出有益 MBA 建设的建议，协助院校贯彻的 MBA 发展

战略；

2．结合社会热点中的经济、管理问题，组织各类学术论坛、讲

座和研讨会；

3.协助管理学院 MBA 项目部，组织 MBA 学生开展文体活动和各项

社会实践活动，丰富 MBA 学员的第二课堂；

4.根据会员的不同行业及兴趣爱好成立各种俱乐部，组织和开展

俱乐部和各类沙龙活动；

5.与历届校友经常联系，开展与企业、政府等社会组织的交流与

合作；通过项目咨询、调查研究、工作实习、联系讲座等多种方式，

为会员提供知识更新﹑课程学习及其他教育培训的机会；

6.协助组织年度校友返校活动，定期与会员交流学院各方面最新

信息，发布 MBA 论坛；



7.为会员提供职业发展和设计咨询、提供创业帮助和就业指导；

8.整合校内外校友资源，寻找商业合作机会，筹措资金，为广大

MBA 校友服务。

9.加强同国内其它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10.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社会宣传暨大 MBA，扩大社会影响

力和打造专业品牌。

三、主席职责：

1．MBA 联合会主席是 MBA 联合会最高领导人，负责联合会一切

重大工作的决策、落实和监督。

2．负责联合会的全面工作，召集并主持 MBA 联合会主席团会议、

主席团扩大会议。

3．负责对联合会副主席，各部部长和副部长等所有联合会干部

的选用与考察监督。

4．负责联合会后备干部的考察培养。

5．联合会主席对 MBA 学员代表大会负责。

四、副主席职责

1．主席不在时，经主席授权，担负主席的全部工作和职责。

2．协助，配合主席做好工作，完成主席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3．具体指导、监督联合会各自分管部门的工作。

4．副主席对主席负责。

五、秘书长职责

秘书长在主席指导下开展工作，秘书长对班联会负责。秘书长为

专职，行使以下职权：

1．主持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2．组织制定、实施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决定。

3．协调各个部门开展具体工作。

4．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交主席团决定。

5．提名各个部门专职人员的聘用，报主席团批准。

6．其他主席团交办的事务。

六、主席团下设职能部门

秘书处：负责联合会日常事务、各类文书管理、工作督办及财务

核算。

外联部：外联部负责校内外学生、学术、MBA 联合会等团体的联

络和公共关系维护，扩大暨南大学 MBA 社会知名度。

宣传部：负责品牌宣传以及所有与宣传相关的工作。

校友资源&职业发展部：负责收集、整理、存档、更新各类 MBA

校友信息，为其他部门提供信息支持，做好校友的沟通服务工作;利

用校友资源，发挥 HR人才专业优势，解答会员各类职业困惑；提供

职业发展及设计的咨询、提供创业帮助和就业指导。

学术部：负责校内外各类专业论坛、学术性质竞赛、企业实践交

流等项目的组织、策划、实施工作，不断提升 MBA 学生学术素养和专

业能力。

活动部：负责制定以及策划活动方案并进行初步分工,负责组织

校内外各类活动的组织及实施。

七、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职责

1.各职能部门部长职责

负责本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负责本部门工作计划的制定并组织实施。



负责本部门人员人选的提名、工作安排及工作。

各职能部门部长分别对分管的主席或副主席负责。

2.各职能部门副部长职责

负责本部门工作的执行；

协助部长完善本部门的组织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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